
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职学会字［2020］7 号 

关于推荐个人会员的函 

各职业院校及有关单位： 

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在省教育厅和省民

政厅的指导关怀下，在全省各职业院校及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，

以学术科研为宗旨，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，围绕职业教育改

革与发展中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，

为教育行政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谋和咨询作用，推动了全省职业

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。 

根据《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学会第四

届理事会任期已满，现筹备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并进行换届选举。

为更好地发挥学术性社团组织的积极作用，凝聚职业教育发展力

量，增强学会会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，现开展个人会员推荐工作。

相关事项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入会资格及条件 

凡在辽宁省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其他高等院校中从事职业

技术教育的人员，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和其他职业技术教

育机构的人员，职业技术教育的管理、服务机构的人员以及其他

社会组织、行业、企事业单位的人员，拥护本会章程，并符合下

列条件者，均可自愿申请入会，会费缴纳采取自愿原则。 

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且年龄 70岁以下。 

（二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； 

（三）热心教育科研工作，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； 

（四）在教育管理、教育教学、教育科研工作中业绩较为突

出； 

（五）在本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，愿意承担

学会工作； 

（六）原则上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在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岗位

工作 5 年以上。 

二、推荐名额 

高职院校每单位限推荐 5人；中职学校每单位限推荐 3人；

其他机构每单位限推荐 2人。已推荐的理事候选人不在此次推荐

之列。 

三、材料报送 

请各单位将《个人会员申请登记表》（一式两份）于 2020年

9月 30日前统一报送至学会秘书处，并将登记表和汇总表电子版

发送到指定邮箱。 

通讯地址：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85-3 号 1008 室 

联 系 人：张晓昀   李 璐  

咨询电话：024-86895331 

电子邮箱：86895331@163.com 

附件 1：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个人会员申请登记表 

附件 2：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个人会员申请情况汇总表 

mailto:shangzhp12345@163.com


 

 

 

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

2020年 9月 24日 

 


